
解釋字號 釋字第132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1年02⽉21⽇

解釋爭點 清償提存⼈取回提存物，適⽤⼀般時效？

解釋文 　　本院釋字第三⼗九號解釋所謂之提存，不包括債務⼈為債權

⼈依⺠法第三百⼆⼗六條所為之清償提存在內。惟清償提存⼈如

依法得取回其提存物時，⾃仍有⺠法第⼀百⼆⼗五條規定之適

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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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院釋字第三⼗九號解釋，係就院解字第三⼆三九號解釋之

適⽤疑義，⽽為解釋，其所稱「依法應予發還當事⼈各種案款」

及「此項取回提存物之請求權」，當僅指保管提存⽽⾔，並不包

括債務⼈為債權⼈依⺠法第三百⼆⼗六條所為之清償提存在內，

此參照院解字第三⼆三九號解釋所稱：「應發還當事⼈具領之刑

事案件繳納之保證⾦及⺠事繳案各種款項，仍應由法院保管，設

法發還」等語，更屬明顯。惟清償提存⼈如有提存法第⼗⼀條或

第⼗三條得取回其提存物之情形時，其⾏使取回請求權之期間，

提存法既無特別規定，⾃仍有⺠法第⼀百⼆⼗五條之適⽤。⾄於

聲請機關原函謂清償提存後之通知，非提存之⽣效要件，⺠法第

三百三⼗條之⼗年期間，應⾃提存之翌⽇起算等語，與最⾼法院

四⼗七年臺上字第⼀七０⼆號判例⾒解上並無歧異，亦難認為係

對本院第三⼗九號解釋發⽣疑義，該部分無庸解釋，併予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⽥炯錦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胡伯岳　景佐綱　⾦世鼎　曾繁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王之倧　林紀東　洪應灶　歐陽經宇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管　歐　李學燈　張⾦蘭　戴炎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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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李學燈 

⼀、關於解釋文 
（⼀）⾸句「司法院釋字第三⼗九號解釋所稱之提存」，除已將
「司法」⼆字改為「本」字外，關於「所稱之提存」之⼀語，仍
待修改，否則極易引起外間之批評，因⾏政院來文明謂第三⼗九
號解釋所稱「提存物」，⽤語原無錯誤。該號解釋內別無「提
存」⼆字，何來「所稱」之提存？（按於會後得悉，議事錄已將
「所稱」改為「所謂」，雖較含渾，仍覺未安。) 
（⼆）次句「不包括債務⼈為債權⼈依⺠法第三百⼆⼗六條所為



之清償提存在內」，在解釋文內提及清償提存，似可不必引述條
文番號及其內容，其詳可於理由書內加以說明。茲如引⽤條文，
尤不可就條文內容予以變更。⺠法第三百⼆⼗六條係規定「清償
⼈」為債權⼈所為之提存，其提存不以債務⼈為限。第三⼈為清
償⼈時（參照⺠法第三百⼗⼀條），亦得為債權⼈提存之。是以
清償提存之提存⼈，非必為債務⼈，⽽債務⼈亦非必即為提存
⼈。法律明文不稱「債務⼈」，原有特別之⽤意。雖來文僅稱債
務⼈⽽不⽇清償⼈，然於解釋文內引⽤條文，仍不宜就條文之⽤
語予以變更。 
（三）解釋文如⽤開文句，既已斷⾔第三⼗九號解釋不包括清償
提存在內，則應到此為⽌，以下不得再就清償提存有所闡釋。否
則即不得謂非超出應受理之範圍，因其已非屬於第三⼗九號解釋
之疑義。本件如就來文全部解答或予附帶說明，似應以來文
（⼆）所稱適⽤第三⼗九號解釋，發⽣不同⾒解為重要之依據。
其意蓋指清償提存既有⺠法第三百三⼗條之規定，則前開解釋所
稱取回提存物云云，似不適⽤於清償提存，因此第三百三⼗條所
定之期間如何起算，亦連帶發⽣問題。似此均係適⽤第三⼗九號
解釋所發⽣之疑義。必須本此立論，始可為全部解答之依據。棧
文最後就所稱「提存物」設問，實與所問清償提存之提存⼈可否
以消滅時效尚未完全為理由請求返還，屬於同⼀⽤意之同⼀問
題。此觀來文（三）以⼄說為當，⼄說第三⼗九號解釋「所謂提
存物」，乃指保管應發還當事⼈之案款⽽⾔，「⺠法第三百三⼗
條之規定，乃指清償提存⽽⾔」，析述無疑，其⽤意⾄為明顯。
故解釋文仍須針對此部份之來文，依據第七三⼆次審查會所通過
之原則酌定文字為宜。 

⼆、關於解釋理由書 
（⼀）謹按對於解釋理由書文字⽅⾯之意⾒，前已迭有陳述。撮
其要者，如第三⼗九號解釋並無「所稱之提存」，「保管提存」
四字，非法律上之⽤語，「當僅指保管提存⽽⾔」⼀句，有待斟
酌；引⺠法第三百⼆⼗六條，應稱「清償⼈」⽽非「債務⼈」；
節錄第三⼆三九號解釋之文句，不宜⽤⼀引號；引提存法之條
文，宜將第⼗⼀條，第⼗三條併引；來文所問⼗年期間如何起算
⼀節，為來文（⼆）所稱適⽤第三⼗九號解釋時發⽣不同⾒解之
重點，不應避⽽不提。各種理由，不再複贅。茲就立論重要之原
則，前⼰陳述者，再就其中摘陳數點於左。 
（⼆）來文引泰國⺠法第三六七條之規定相互參證，實為以訛傳
訛之誤。前依據泰國法曹協會於⼀九六九年印⾏之泰國司法，查
得泰英對照之泰國⺠法典，曾請同仁參考，並於第七三⼆次審查
會有所報告。其第三六七條係關於契約之規定，原與提存無關。
清償提存係規定於第三三⼀條⾄第三三九條，並無歸屬國庫之規
定。其第三三九條規定債權⼈之權利消滅之期間⾃受提存之通知
起算。債權⼈之權利消減後，如債務⼈前已拋棄其取回權時，仍
得取回之。比較之德國⺠法第三八⼆條，除期間之⻑短各有其理
由外，（非如我國⺠法第三三○條為任意所設之規定）其他意旨
完全相同。關於期間之起算，我國參與起草⺠法之學者於其著作
內稱引德國⺠法第三八⼆條，比較我國⺠法及提存法，謂「通知
為必具之程序，其結果當無⼤異」云云。按我國⺠法之起草，關



於繼受外來之提存等制度，以潚源於德、⽇、瑞⼠等國法律為
多。關於德國⺠法，⽇本⺠法，提存法，瑞⼠債務法等有關清償
提存之規定，實應資為重要之參考，前於第七三⼆次審查會⼀併
有所報告。各該法律之原文，⾃該次會議起，每次均攜會備查。
如需參考，⾃可隨時檢閱。 
（三）來文（⼀）以引號引⽤最⾼法院四⼗七年來台上字第⼀七
○⼆號判例，查非該號判例之原文。前於第七三○次及第七三⼆
次審查會迭有報告及建議。現在既無原送機關之補充說明，惟有
於理由書內略以⼀語提及，以免來文附隨解釋文公布後，再有以
訛傳訛之誤會。 
（四）本院釋字第三⼗九號解釋之本文，不在此次討論之列，茲
不具論。惟所謂取回提存物之請求權應受消滅時效規定之限制，
如詳⾔之，消滅時效僅以請求權為其客體，⾃須提存物之取回，
有待提存⼈⾏使其請求權，⽽後⾃請求權可⾏使之時起，始有時
效規定之適⽤。非如⼀般⼈之想像，不問任何提存，亦不問任何
情形，只須⼀經提存，即當然開始時效期間之進⾏。本院釋字第
三⼗九號解釋前段所稱各種案款，應由法院保管設法發還，係承
院解字第三⼆三九號解釋所稱應發還當事⼈具領之刑事案件繳納
之保證⾦及⺠事繳案各種款項，經傳案及限期通告，無⼈具領，
不能作為司法收入，繳解國庫，仍應由法院保管，設法發還者⽽
⾔。後段係對聲請機關來文所問如由地⽅法院附設之提存所保管
者，就取回提存物之「請求權」⽽為解釋，謂應受⺠法第⼀百⼆
⼗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限制。按該條只應就發⽣「請求權」時，
並依同法第⼀百⼆⼗八條可⾏使其請求權時，始有其適⽤。本件
解釋理由書內如引⽤釋字第三⼗九號及院解字第三⼆三九號解釋
原文，宜儘量予以對照敘述，庶可謹嚴其界限，以免發⽣誤解誤
⽤之流弊。 
（五）按清償提存之制度，原為便利債務⼈依誠實信⽤之本旨清
償其債務⽽設，亦所以便利債權⼈得向提存所隨時受領其清償。
債權債務，純屬於私權之範圍。債務⼈與債權⼈之間，雖其遲延
責任及危險負擔等，因提存⽽發⽣移轉之效⼒，但此仍為私權法
律關係之變動，就債務⼈與債權⼈之整體⾔之，除應負擔提存，
拍賣或出賣等費⽤外，其原有之權利，應不因提存⽽受有減損。
否則如為當事⼈發⾒提存有與其不利之情形，除別有⽤意外，提
存制度即無利⽤及存在之價值。其於⼈⺠之⾏使權利，履⾏義
務，尤不⾜以⿎勵其依照誠實信⽤之本旨。我國⺠法第三百三⼗
條歸屬國庫之規定，無非以債務⼈既願債權⼈受領其清償，⽽債
權⼈⼜怠於⾏使或放棄其權利，提存物久無歸屬，因⽽定其歸屬
⽽已。逾於此者，本不得對於⼈⺠原有之私權有所侵奪。依照憲
法第⼗五條及第⼆⼗三條之規定，立法者與司法者同有密切注意
之職責。本件涉及提存制度之本質及⼈⺠權利之保障，關係匪
輕。命意遣詞，允宜審慎。前於六⼗年⼗⼆⽉⼗⽇所擬之解釋文
及本年⼀⽉七⽇所擬之解釋理由書，即係本於以上各點之原則求
其⼀貫。現雖已承採納其⼀部，仍願不憚煩瀆，再供⼀⾔。請與
其他所擬之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，各⾃獨立，提供考慮。不必採
其⼀部，湊合成章。否則為維持立論之完整，⾃可連同本件說
明，請以不同意⾒書公布之。 



三、附所擬之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 
（⼀）解釋文 
本院釋字第三⼗九號解釋，本非指清償提存⽽⾔。惟清償提存之
提存⼈如依法得取回其提存物時，⾃仍有⺠法第⼀百⼆⼗五條規
定之適⽤。（按「如依法得取回其提存物時」亦可改為「如得⾏
使取回提存物之請求權時」) 
（⼆） 解釋理由書 
本院釋字第三⼗九號解釋前段所稱「依法應予發還當事⼈各種案
款」，係承院解字第三⼆三九號解釋所稱應發還當事⼈具領之刑
事案件繳納之保證⾦及⺠事繳案各種款項，經傳案及限期通告，
無⼈具領，仍應由法院保管，設去發還者⽽⾔。後段解釋「此項
取回提存物之請求權」，係對聲請機關來文所問如由地⽅法院附
設之提存所保管者，應受⺠法第⼀百⼆⼗五條規定請求權因⼗五
年間不⾏使⽽消滅之限制。此就提存所所為保管之提存⽽為解
釋，本非指清償⼈為債權⼈依⺠法第三百⼆⼗六條所為之清償提
存⽽⾔。惟清償提存之提存⼈亦非不得⾏使其取回提存物之請求
權。此徵諸提存法第⼗⼀條，第⼗三條就⼀般提存，設有取回提
存物及提存無效等規定，清償提存同應有其適⽤，尤屬明顯。此
於提存⼈可⾏使取回提存物之請求權時，依照⺠法第⼀百⼆⼗八
條，⾃仍有同法第⼀百⼆⼗五條規定之適⽤。⾄於⺠法第三百三
⼗條之⼗年期間，係專為債權⼈不⾏使權利⽽設，參照同法第三
百⼆⼗七條第⼆項，第⼀百⼆⼗條第⼆項及提存法第五條、第七
條之規定，應⾃提存通知書送達之翌⽇起算。來文所引最⾼法院
四⼗七年台上字第⼀七○⼆號判例，關於期間之起算⼀節，查非
判例之原文，併予說明。 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院解字第3239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9號解釋

⺠法第125條(19.12.26)

⺠法第326條(19.12.26)

⺠法第330條(19.12.26)

提存法第11條(26.01.07)

提存法第13條(26.01.07)

最⾼法院47年台上字第1702號⺠事判例

相關文件 ⼀、據司法⾏政部本年四⽉⼆⼗⼆⽇台（59）呈⺠字第⼆八七五

號呈略以：

（⼀）查⺠法第三百三⼗條規定：

「債權⼈關於提存物之權利，⾃提存後⼗年間不⾏使⽽消滅，其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323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9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193012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193012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193012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73&ldate=19370107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73&ldate=19370107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J&id=A%2c47%2c%e5%8f%b0%e4%b8%8a%2c1702%2c001


提存物屬於國庫」關於此⼀規定，最⾼法院四⼗七年台上字第⼀

七○⼆號判例認為「提存後之通知，並非提存之⽣效要件甲為清

償⼄之債務⽽提存，提存後即⽣消滅債務之效⼒，不因有無送達

提存通知書⽽有所有不同。縱提存所不能送達提存通知書，債權

⼈領取提存物之⼗年時效期間，亦應⾃提存之翌⽇起算。設債權

⼈因未收受通知致受損害，亦係⺠法第三百⼆⼗七條第⼆項之損

害賠償問題。不能因有無送達⽽影響時效之進⾏。」惟司法院⼤

法官會議釋字第三⼗九號則謂「依法應予發還當事⼈各種案款，

經傳案及限期通告後仍無⼈具領者，依本院院解字第三⼆三九號

解釋，固應由法院保管設法發還，惟此項取回提存物之請求權提

存法既未設有規定，⾃應受⺠法第⼀百⼆⼗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

限制」。

（⼆）茲對上開釋字第三⼗九號解釋之適⽤，發⽣下述兩種不同

⾒解：

甲說：取回提存物之請求權，既經上開解釋，認為有⺠法第⼀⼆

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⽤，則⺠法第三百三⼗條所謂⼗年期間，

即應解為時效期間，無論是否清償提存，均⾃債權⼈收受提存通

知後起算。⼄說：上開解釋所請「提存物」，乃指由法院保管，

應依法發還當事⼈之各種案款⽽⾔。⺠法第三百三⼗條之規定，

乃指清償提存⽽⾔。清償提存，債權⼈關於提存物之權利，該條

既規定⾃提存後⼗年間不⾏使⽽消滅，其提存物應歸屬於國庫，

⾃無於歸屬國庫後再允提存⼈請求返還之餘地。該⼗年期間，乃

法定期間，非⾃債權⼈受提存通知之送達時起算。

（三）以上兩說，依下述理由，似以⼄說為當。

（1）依提存法第七條第⼀項後段規定，提存所應將提存通知書

送交債權⼈。債權⼈未收到提存通知書，事實上，亦無從⾏使領

取提存物之權利。就此⽽論，⺠法第三百三⼗條之⼗年期間，雖

宜解為⾃提存所送達提存通知書之翌⽇起算。惟提存⼈所書提存

物受取⼈之住址，查無其⼈，或遷移新址不明，致提存通知書無

法送達，提存所通知提存⼈查報提存物受取⼈住所或聲請公⽰送

達，⽽提存置之不理時，（提存⾦額⼩於公⽰送達費⽤時，提存

⼈均不顠聲請公⽰送達）則此此⼗年期間，勢將無從起算，使提

存物權利之歸屬，永遠陷於不確定狀態。

（2）若提存⼈於辦理提存後逾⼗年，仍得以返還請求權未因時



效消滅，並以其提存係出於錯誤或提存之原因已消滅⽽聲請取回

其提存物，則已歸屬國庫之物，提存⼈均可利⽤此⼀規定取回，

流弊之⼤，不⾔可喻。

（3）⺠法第三百⼆⼗六條規定，不能確知孰為債權⼈⽽難為給

付者，清償⼈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⼈提存之，此類事件，既不能

確知孰為債權⼈，提存通知書⾃無送達之對象，則⼗年之期間將

永無起算之⽇。

（4）如提存物受取⼈住所在⼤陸或其他不能對之⾏公⽰送達之

處所，⼗年期間，亦將無從起算。

（四）按提存，係清償⼈以消滅債務為⽬的，將給付物為債權⼈

提存於提存所之⾏為，提存如屬合法，債之關係即⾏消滅，故提

存後之通知，非提存之⽣效要件，設若債權⼈因未收受通知致受

損害，亦係⺠法第三百⼆⼗七條第⼆項之損害賠償問題，不能因

提存通知書是否送達⽽影響法定期間之進⾏。⺠法第三百三⼗條

之⼗年期間⾃應解為法定期間，並且提存之翌⽇起算，此就最⾼

法院上述判例及學者史尚寬（債法總論第七九九⾴）歐陽經宇

（⺠法債編通則實務第三五五⾴），胡⻑清（⺠法債編總論第五

七三⾴），洪文瀾（⺠法債編通則釋義第四⼀六⾴）等⾒解，及

泰國⺠法第三六七條之規定相互參證，甚為明顯。

（五）司法院釋字第三⼗九號解釋所稱「提存物」是否包括債務

⼈為債權⼈依⺠法第三百⼆⼗六條所為之提存，即清償提存在

內，以及清償提存，提存於提存⼗年後，可否以消滅時效尚未完

成為理由請求返還，以及清償提存之⼗年期間，究應⾃提存之翌

⽇起算，抑⾃提存通知書送達後起算，涉及該號解釋之適⽤範

圍，究應如何解釋，呈請鑒核⽰遵，或依釋字第⼗八號及⼆⼗七

號解釋，函請司法院予以釋明俾便遵⾏等情。

⼆、查司法⾏政部所呈案關貴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三⼗九號之適

⽤疑義，茲依釋字第⼗八號及第⼆⼗七號債權⼈，函請查照惠提

⼤法官會議解釋並⾒復為荷。




